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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材料产业园区热源综合
利用工程

 ——专家咨询论证报告

2022 年 6 月 10 日，组织召开《新材料产业园区热源综合利用

工程》专家评估论证。评审专家以客观、公正、科学的态度，对该

项目进行了评估审查。经评估形成意见如下： 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
1、项目基本信息 

（1）工程名称：新材料产业园区热源综合利用工程

（2）建设地点：淄博市高青县南部城区及高城镇

（3）建设内容及规模：在联丽热电院内建设供热首站并收集新

材料产业园区的工业余热，自高青化工产业园区企业至联丽热电敷

设 DN500-DN900 的低温水管网收集工业余热，在联丽热电院内建设

余热回收供热首站，向城区铺设 DN1200 的高温水管网，与芦湖路

高温水管网相连接，将园区大量的工业余热用于城区供热，另沿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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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路和高淄路铺设 DN450 高温水管网，承担高城镇供热，管沟总长

度约 20 公里。 

（4）计划工期：总工期 365 日。

（5）投资规模：项目规模总投资 28000 万元。

（6）资金来源：项目规模总投资为 28000 万元，其中项目资本

金 15000 万元，申请政府专项债券 13000 万元。 

2、项目建设背景 

城市集中供热系统，是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，

其发展水平是城市现代化的标志。发展城市集中供热区已成为我国

城市建设的一项基本政策。冬季采暖是我国北方地区城镇居民的基

本生活需求。城市集中供热对于节约能源、减少污染、方便人民生

活，节省城建用地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 

高青县积极响应政策要求，根据城区供热需求，同时为降低区

域供热成本，减少区域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，制定了《高青县城市

热电联产专项规划（2019-2035）》，按照规划，建设以联丽热电为

热源的集中供热系统，以满足高青县城区日益增加的供暖需求；实

行热电联产集中供热，通过能源梯级、合理利用，提高经济效益。 

为满足城市热电联产专项规划的要求，实现高青县城镇供热管

网互联互通，充分利用新材料园区工业余热，满足高青县南部城区

及高城镇供热需求，特实施本项目，通过项目建设，能够完善高青

县供热基础设施和城区供热管网建设，满足城区供热发展需要，提

升高青县供热水平，保证城区集中供热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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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项目建设必要性 

（一）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及地方有关发展政策

2021 年 12 月 28 日，国务院印发《“十四五”节能减排综合工作

方案》第三项实施节能减排重点工程：第三条 城镇绿色节能改造工

程：因地制宜推动北方地区清洁取暖，加快工业余热、可再生能源

等在城镇供热中的规模化应用。第八条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工程：加

大落后燃煤锅炉和燃煤小热电退出力度，推动以工业余热、电厂余

热、清洁能源等替代煤炭供热（蒸汽）。本项目利用工业余热替代

现有燃煤锅炉和燃煤小热电热源，符合国家节能政策的要求。 

根据《淄博市实施减碳降碳十大行动工作方案》重点任务第五

项：推进全市供热管网互联互通，大力发展中低温余热回收利用技

术，加快推进工业余热利用，扩大工业余热供热面积，提高能源利

用效率。到 2025 年，新增工业余热供热面积 2500 万平方米。 

（二）项目建设是落实国家节能政策，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需要 

近年来国家开始大力发展节能降耗技术，尤其是供热、电厂等

耗能工程，在《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》中提出应改造燃煤锅炉系统，

提高锅炉房整体运行效率；以大代小，发展集中供热。近年来，淄

博市高青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，作

为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-城市供热也取得了较好的发展。 

实施供热管网建设和供热系统提升改造，有利于提高热效率和

能源利用率，节约能源，改善大气环境质量，同时，也将有利于改

善投资环境，对进一步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其它各项社会事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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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。 

（三）项目建设有利于节能减排，助力“碳达峰”

项目充分利用新材料产业园区巨大的工业余热资源，变废为宝，

项目建成后，可以减少高青县煤炭消耗量，对当地煤炭消耗减量替

代、大气污染治理及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都有积极的影响。项目的实

施将有力推动现有能耗大、环境污染严重的燃煤锅炉房及小型煤电

机组的替代，减少大量废水、废渣的排放，对优化全市能源结构，

推进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，加快供热领域“碳达峰、碳中和”目

标的实现，同时对改善城市卫生质量也将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。 

（四）项目建设是提高人民生活条件的需要

供热是保障高青城镇居民正常生活的基本条件，也是城镇功能

正常运转的基本保证。项目的建设不仅是解决城区范围内的居民冬

季集中供暖问题的需要，而且符合高青县及淄博相关发展规划的要

求。科学合理规划供热建设和发展，对于提高供热保障能力、满足

人民生活需求、改善大气环境、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。 

综合以上分析，本项目的建设将为提高资源利用率、节约能源

等作出贡献，是非常必要的。 

三、项目建设可行性 

（一）符合国家产业政策

该项目符合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9 年本）》（2021 年

修订）鼓励类中“二十二、城市基础设施”中的“11、城镇集中供热建

设和改造工程”的要求，属于国家鼓励类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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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先天条件突出

高青新材料产业园有较丰富的工业余热资源，现有开工规上企

业 23 家，月消耗蒸汽量 10 万多吨，园区企业工艺生产连续稳定，

采暖季产生余热数量十分丰沛，余热的温度、流量等参数稳定，波

动幅度小，完全可保障余热供应安全。建设淄博联丽热电至城区高

温水供热管网 12 公里，将淄博联丽热电高温水热源引入城区，增加

热源保障能力 280 万平方米，解决因高青县腾飞生物质电厂关停产

生的热源缺口问题。 

（三）建设条件良好

建设地点位于山东省淄博市，淄博市是山东省地级市，国务院

批复确定的山东省区域性中心城市、现代工业城市；淄博地处中国

华东地区、山东省中部，南接临沂，北接东营、滨州，东接潍坊，

西接省会济南，位于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、山东半岛蓝色经

济区两大国家战略经济区与山东省会城市群经济圈交汇处，是山东

半岛城市群核心城市之一和省会城市群经济圈次中心城市。交通便

利，施工材料可至市内购买，运距较短，施工用水、用电有保障，

项目施工条件较好。 

（四）当地政府高度重视

改善高青尤其是高城镇居民供热条件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当

地群众迫切的愿望。项目区群众积极参与，为保证工程顺利建设奠

定了良好的基础。当地政府高度重视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，改善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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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居民的生活、居住环境作为高青县建设的重要一部分，群众支持

力度大。 

四、节能及环保分析 

（一）环保影响分析

本项目施工期主要污染因素为水、大气、噪音及固体废弃物污

染，具体防治措施为： 

1、施工期水污染防治 

（1）对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，建设前期可修建防渗的旱厕，

用作农肥，后期尽量利用已有城市设施，降低其不利影响。 

（2）加强施工机械管理，尽量避免跑、冒、滴、漏；设置固定

的车辆冲洗场所和隔油、沉砂池等处理设施。 

（3）土石方开挖周围修筑排洪沟、挡土墙，以避免雨水冲刷造

成水土流失。 

（4）工程完工后尽快绿化或固化地面，尽量减少雨水对裸露地

表的冲刷，减小水土流失对地表水的影响。  

2、施工期大气污染防治 

加强施工机械的使用管理和保养维修，合理降低同时使用次数，

提高机械使用效率，降低废气排放，减轻燃油动力机械排放的废气

对环境空气的影响；将施工用水泥堆放在库房或临时工棚内，及时

清扫撒落在地面的水泥，对产生扬尘的施工作业点设洒水装置，抑

制粉尘散发和运输中的二次扬尘；加强对弃土、弃渣倾倒和运输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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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的监督管理，应避免，运土车辆应加蓬，严禁超重、超高装载，

控制二次扬尘对环境空气的污染。  

3、施工期噪声污染防治 

（1）注意考虑施工机械设备的摆放位置，使其尽量远离居民区，

减少噪声扰民。必要时可采取临时的隔声围护结构或设置人工隔声

屏障。 

（2）加强施工机械的维护保养，避免由于设备性能降低而使机

械噪声增大现象的发生。 

4、施工期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

确需外运的弃土、弃渣应堆放在指定地点，不得随意堆置；在

车辆进入城市道路处设置洗车点，防止运输车辆将弃土带入城市道

路影响城市环境卫生；施工人员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统一处置。 

项目为热源综合利用工程，运营期对环境几乎没有影响。高噪

声源设备主要来自于换热站水泵等设备，换热首站位于联丽电厂内，

对噪音敏感度较小，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很小。为减少供热工程

中地面上的管道对城市市容的影响，本工程管道敷设方式根据城市

规划要求，采用以直埋敷设方式。 

综合分析，项目建设有利于当地环境的改善。从环保角度上，

该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。 

（二）能耗分析

项目建成后消耗的主要能源为水、电力。年电力消耗量为 151.2

万 kwh，初步估算该项目年总能耗约为 185.82 吨，能效水平相对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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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，项目建设对高青县能源供应不会产生较大影响。 

五、经济及社会效益分析 

（一）经济效益

项目总投资约为 28000 万元，项目达产后，预计销售收入 4900

万元，年税收可达 100 万元，利润加税收约 500 万元。约可解决 10

余人就业。 

（二）社会效益

项目的实施，加快了重要的城市供热基础设施的建设，使城市

集中供热取得较好的发展，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，改善了本地区城

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环境，美化城市，提高了人民的生

活质量，具有深远的环境效益。 

项目的实施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，合理利用能源，减少浪费，

有利于能源的综合利用，充分发挥有限能源的最大效益。本项目的

建成可以取代区域内燃煤小锅炉供热方式，是节约能源、减少城市

资源消耗量、改善城区环境质量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最有效措施。

有利于加快供热领域“碳达峰、碳中和”目标的实现。 

项目的实施将促进本地区节能减排工作的落实，节能减排是缓

解能源资源约束，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。

本工程的实施为公司管网规划和联网运行提供了有利条件，从而为

提高热源总效率、经济效益奠定了良好基础，同时节约能源，减少

城市资源消耗量，改善了城区环境质量，美化城市，具有深远的社

会效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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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社会稳定风险分析 

（一）合法性评估结论

本项目的决策过程经过严密的论证，与城市总体规划、发展规

划和国家产业政策相吻合，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；审批手续过了

规划部门、国土管理部门、发改委等部门的审查，项目的各项报批、

审查手续齐全本项目在法律政策层面合规、合法、合手续。在后续

项目设计、招标和施工阶段，应继续保证各项手续合法、合规。评

估认为本项目合法性风险很小。 

（二）合理性评估结论

本项目的合理性风险主要体现在项目对周边环境和生态的影响

和拟采取的环保措施。本项目针对噪声、大气污染、废水污染和生

态环境污染等风险，在设计期、施工期、运营期各阶段皆有具体详

细的防治减缓措施，落实这些环保措施之后，可使各项环保指标达

标，并在最大程度上减缓项目对周边环境的影响，维护了社会公共

利益和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、长远利益。因此，该项目的合理性风

险较小。  

（三）可行性评估结论

本项目建设时机成熟，实施条件完备；本项目的实施与承办单

位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，融资方案合理，承办单位自身财力可

以支持。在采取一定的措施后本项目可行性风险很小。 

（四）可控性评估结论

项目针对确定的各风险因素，制定了风险防范、化解措施，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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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风险发生阶段、风险因素、主要防范、化解措施、责任主体及协

助单位，使得拟建项目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可控。 

七、评估结论 

项目符合相关产业政策，属于国家鼓励类项目。项目有利于改

善高青的供热条件，加快供热领域“碳达峰、碳中和”目标的实现，

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，本项目的建设是必要且可行的。项目能

效水平相对较好，对高青县能源供应不会产生较大影响。项目建设

完成后，对环境没有负面影响，对改善城市供热基础设施将发挥重

要的推动作用。项目建设完成后，不仅可解决 10 人直接就业，同时

可解决因高青县腾飞生物质电厂关停产生的热源缺口问题，有利于

推进高青社会经济全面发展。 

附：专家签字表 

高青县集中供热站 

2022 年 6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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